
 

 

臺北市立民權國民中學導師輪替實施要點 

                                                  114 年 6月 16 日校務會議通過 

                                       

壹、 依據 

  一、教師法第三十二條規定：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擔任導師義務。 

  二、本校教師聘約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學校聘任教師擔任班級導師時，原則上應依本

校「導師輪替實施要點」辦理。 

貳、 目的 

  一、落實導師責任制，以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保障教師之權利與義務。 

  二、建立導師之任期、年資、聘任、輪休、組織與申復等原則。 

參、 基本規範 

  一、每位教師均有擔任導師之責任與義務。 

  二、凡擔任導師者均應落實導師責任制、克盡導師職責。 

  三、特教領域導師另依相關規定遴聘。 

 四、依本校現行輔導老師需兼任輔導工作，故暫不擔任導師職務；若本市公文來函明確規

定輔導教師僅純授課無需兼任輔導工作，則另行會議決議。 

肆、 組織 

  一、成立「導師遴聘小組」（以下簡稱遴聘小組），負責導師輪替制度相關業務之執行。 

  二、本小組成員共十三人；由學務主任擔任召集人兼會議主席，其成員為教務主任、輔導

主任、語文領域國文科、語文領域英語科、數學領域、自然領域、社會領域、藝術領

域、健康教育與體育領域、綜合領域、科技領域各一人、教師會代表一人。各領域教

師代表由該學年度各領域召集人擔任之。 

  三、導師遴聘小組成員任期為一學年，無給職。 

伍、 遴聘原則 

一、導師之任期，原則上以帶該班三年為一任期。 

二、中途接任導師職務者，以帶該班直至畢業為原則。 

陸、 導師遴聘順位 

一、第一順位：自願或經行政協商同意擔任導師職務者。 

二、第二順位：當年度師資結構及各領域配額比例可擔任導師者優先遴聘。 

三、第三順位：以導師積分低者優先遴聘，若積分相同，由年資低者優先，若年資相同，

則抽籤產生。 

柒、 導師遴聘流程 

一、由學務處發給全體教師填寫導師意願調查表（如附件 1）及導師積分調查表（如附件

2），每位教師皆須計分，學務處審查該領域教師積分，並公告當年度全體導師積分

表。 

二、依教師意願，由學務處與教務處協商，可擔任導師者優先遴聘。 

三、教務處依師資結構及各領域配額比例（如附件 3），提出各領域導師建議名單。 

四、由學務處擬訂下學年度導師建議名單，公布一週後召開導師遴聘小組會議，審議緩任

名單及導師名單。 

五、以導師積分低者優先遴聘，若積分相同，由年資低者優先，若年資相同，則抽籤產

生。 

六、會議決議之導師人選名單，簽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之。 

七、體育班導師行政協商為優先，若協商未得則併入新生導師抽籤，提交體委會審議通

過。 

 



 

 

捌、 導師積分計算 

  以教師進入本校起算至當學年度五月三十一日為止算日，另加上六、七月（以當年度職

位默認分數），不足一個月以一個月計算，資績給分如下： 

積      分      類      別 計  算  方  式 

1 
在本校擔任導師、組長(不含教學、生

教、訓育) 
每滿一個月加 1分 

2 在本校擔任教學、生教、訓育組長 每滿一個月加 1.25分 

3 在本校擔任主任 每滿一個月加 1.5分 

4 中途接任導師、組長、主任 額外加 9分 

5 在本校當學年度擔任代理導師 累計滿 11個工作日以上加 1分 

6 在本校擔任專任教師 
每滿一個月加 0.25 分(緩任者

不計分) 

 

玖、導師緩任原則  

    (一)凡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經「遴聘小組」審議無誤且會議通過後，按優先順序作

業，得緩任導師一年。 

● 第一順位：罹患「重大疾病」或「身心障礙」等因素須「長期治療」者。（須提

出重大傷病卡或身心障礙手冊，公立醫院或大型私立教學醫院之醫師證明及就

診記錄）。 

● 第二順位：截至本學年度止，已在本校擔任當屆畢業班導師或當屆已在本校連

續擔任三年組長或主任者。 

● 第三順位：家中有重大事故，經認定者。 

● 第四順位：年滿五十五歲者（以每年七月三十一日為止算日）。 

● 第五順位：遴聘過程中已懷孕的女教師。 

    (二)有上述所列任一條件者，若受各領域需要名額所限，未能排入緩任導師名單，仍應

擔任導師職務。 

    (三)緩任須於導師建議名單公布後一週內提出，否則不予受理。 

拾、導師遴聘決議原則 

一、遴聘小組之決議事項，應經遴聘小組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決

議通過後，始得定案。 

二、遴聘小組將決議事項，簽請校長核定後生效；校長若對決議事項有意見時，得退回

遴聘小組復議。復議結果若校長仍不同意時，得與遴聘小組協商變更之。 

三、教師若對遴聘小組之決議，認為有不當或損其權益者，得於結果公告日起三日內，

以書面具明理由向遴聘小組提出申復，申復以一次為限。 

拾壹、中途更換導師之處理 

  一、現任導師因特殊狀況無法繼續擔任導師工作者，得由本人或學務處提出申請。 

  二、學校受理申請後，需召開導師遴聘小組會議審議之。 

    （一）若審議不通過，則原任導師仍須續任。 

    （二）若審議通過： 

      1.若原任導師班級經營不當，經本小組議決情況嚴重者，依相關規定追究其責任。 

      2.由學務處協調遞補人員，其遞補順位為：自願遞補老師、該班未兼任導師之任課老

師、同科老師、導師積分等。 

拾貳、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________ 學年度導師意願調查表 

姓名  本年度職務  

下年度志願（請填寫優先次序 1-3） 

導師 
專任 行政 其他狀況 

原班級 新(接)任 

志願序： 

        

志願序： 志願序： 志願序： 

 

有興趣之職務：  

 

志願序： 

 

說明：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學年度導師意願調查表 

姓名  本年度職務  

下年度志願（請填寫優先次序 1-3） 

導師 
專任 行政 其他狀況 

原班級 新(接)任 

志願序： 

        

志願序： 志願序： 志願序： 

 

有興趣之職務：  

 

志願序： 

 

說明：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1 

附件 1 



 

 

  【臺北市立民權國中導師積分調查表】 
各位教師教安： 

1. 本校導師遴選辦法已公布於本校網頁，請同仁參閱，若有疑問請洽學務處。 

2. 為使導師名單及早確認，學務處想瞭解您個人擔任導師意願，請就以下事項

填寫勾選（請以入校年度開始填寫）。 

基

本

資

料 

姓名   生日 年   月 到職日期  年   月   日 

領域  科目  行動電話  

 

學

年 

資歷期間 職務(請勾選) 年度積分 

起 迄 導師 行政 專任 班級/職銜 自填 累積 核可 

          

          

          

          

          

          

          

          

          

          

          

          

          

          

          

          

          

          

          

          

          

 

填寫說明範例： 

學

年 

資歷期間 職務(請勾選) 年度積分 

起 迄 導師 行政 專任 班級/職銜 自填 累積 核可 

101 101.8.1 102.7.31   V 專任教師 3 3  

102 102.8.1 103.7.31  V  補校訓導組長 12 15  

 

學務處 

審查 

附件 2 



 

 

導師輪替制度--出任導師積分比序         

 
 

附件 3 


